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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临安市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2018 年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 

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证券”）作为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发行人”） 2014 年公司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（以下简称“债权

代理人”）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《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募集

说明书》的约定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名称：2014 年临安市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发行规模：10 亿元人民币 

主体及债项评级：AA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

发行利率：6.94% 

发行日期：2014 年 8 月 1 日 

交易场所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银行间市场 

二、重大事项情况说明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、《募集说

明书》等相关规定，国开证券就发行人中介机构、公司名称变更以及经营范围变

更事项，特出具本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

一、 中介机构变更 

变更原因：发行人与原审计机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合同

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报告

不再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进行审计。 

原会计师事务所——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8 年 2 月

8 日变更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相关变更手续已经完成。 

本次变更对投资者利益无影响。 



二、 公司名称变更 

变更原因：浙江国兴投资有限公司为提升公司知名度，扩大公司影响，更有

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经临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同意，拟将公

司名称由“浙江国兴投资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”。 

发行人将公司名称由“浙江国兴投资有限公司”变更为“浙江国兴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”，已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在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登记变更。 

本次变更对投资者利益无影响。 

三、 发行人经营范围发生重大变化 

变更原因：公司是临安区政府重点打造和支持的大型国有企业，为拓宽公司

的多样化经营渠道，促进公司未来的发展。公司对经营范围进行以下变更： 

（一）原经营范围： 

“经营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。 

（二）变更后经营范围： 

“经营区国资委授权的国有资产，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。 

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在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关于经营范

围变更及章程修正案的工商登记备案。 

本次变更对投资者利益无影响。 

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

判断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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